比特族明星種公年曆廣告委刊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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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價 格
	

	付款方式

 與日期
	   總金額
＄
	訂金
	
	 簽約及
收款日期
	

	
	
	尾款
	
	
	

	注意事項

 與說明
	1. 客戶預付訂金後，未依約付清尾款者，不得要求退還訂金。
2. 客戶如需中途停刊，應於截稿15日前告知本公司，否則應依約付半數費用。

3. 如欲中途解約，除應依約補付折扣差額外，另需罰付1500元手續費，

始可解約退費。

4. 廣告稿一律由客戶提供，如有不實或不妥稿件，本公司有權請求更換，

合約上未指定版位者，本公司保留版位編排權利。
5. 自行提供相片廠商，應先說明來源，並保證係著作人及擁有著作財產權，

如有任何著作權 問題，一律由廠商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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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廠商代表簽章
	比特族代表簽章

	  備註
	

	比特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59號9樓之1

	電話: 02-2759-7597　行動：0912-599-721  傳真: 02-2759－1364








